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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会议事规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行为，保证股东会依法行使职权，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和章程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

 

第二条 公司应按法律法规、章程及本规则规定召开股东会。 

董事会应认真、按时组织股东会。全体董事应确保股东会正常召开和依法行使职权。 

股东会应在法律法规、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。 

 

第三条 年度股东会应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举行。出现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一

十三条规定的应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情形时，应在 2 个月内召开。 

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会的，应报告江苏证监局和深交所，说明原因并公告。 

 

第四条 

审计委员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会的，应书面通知董事会，同时向江苏证监局和深

交所备案。 

审计委员会和召集股东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及发布股东会决议公告时，应向江苏证监局和

深交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。 

 

第五条 对于审计委员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会，董事会和董秘应予配合。董事会应提

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，董事会未提供的，召集人可持召集股东会通知的相关公告，

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获取。召集人所获取的股东名册不得

用于除召开股东会以外的其他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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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股东会以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，不得早于现场会议召开前一日下午

3:00，并不得迟于现场会议召开当日上午 9:30，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会议结束当日下午

3:00。 

 

第七条 股东会公告或通知，是指在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有关信披内容。公告或通知篇

幅较长的，公司可选择在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对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露，但全文应同时在

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布。 

股东会补充通知，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报刊上公告。 

 

第八条 本规则由董事会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及与法律法规相冲突之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

及章程规定执行。 

本规则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，修改时亦同。 

 

 

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4 月 25 日           


